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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巴兰仕汽车检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1、对外投资的主体：上海巴兰仕汽车检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协议签署的日期：2018 年 9 月 25 日 

3、协议签署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 

4、协议主体名称：合作协议 

5、投资标的：苏州巴兰仕清洗科技有限公司的 20%股权 

6、投资金额：人民币 100 万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管理办法》，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金额应

为：超过净资产的 50%和总资产的 30%。截止到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经审

计的净资产为：156,633,581.97元，总资产为 265,780,329.13元。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金额应该超过：净资产的 50%即 78,316,790.99 元和

总资产的 30%即 79,734,098.74 元。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金额为 1,000,000.00

元，因此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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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8 年 9 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对外投资的议案》；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股东大会批准 

 

（五）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苏州新奇特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浦庄工业区浦兴路 2 号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浦庄工业园浦兴路 2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忠熙 

实际控制人：姜忠熙 

主营业务：汽车清洗设备的生产制造 

注册资本：1080 万元 

 

2. 自然人 

姓名：姜忠熙 

住所：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浦兴路 55号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是公司自有的资金 

 

2、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苏州巴兰仕清洗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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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浦庄工业园浦兴路 2 号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汽车清洗设备、环保设备、电动工具、汽车检测设备

及配件、空气压缩机，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

工商部门最后核准名称为准）。 

公司及各投资人、股东的投资规模、方式和持股比例：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金

额 

出资

方式 

认缴/

实缴 

出资比例或

持股比例 

苏州新奇特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人民币 300 万元 现金 认缴 60% 

上海巴兰仕汽车检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100 万元 现金 认缴 20% 

姜忠熙 人民币 100 万元 现金 认缴 20% 

 

 

（二）投资项目的具体内容 

1、投资项目主要内容：苏州巴兰仕清洗科技有限公司设立后，将主要生产

汽车清洗设备和机械，满足汽车后市场的需求。 

2、各投资方的出资和义务： 

（1） 苏州新奇特清洗设备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300 万元，并将把所

有的生产设备、专利、商标、原材料、存货等资产以及所有相关

业务，转让给苏州巴兰仕清洗科技有限公司； 

（2） 上海巴兰仕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00 万元，并将

收购苏州新奇特清洗设备有限公司持有的苏州巴兰仕清洗科技

有限公司的 60%股权； 

（3） 自然人姜忠熙：出资人民币 100 万元，姜忠熙是苏州新奇特清洗

设备有限公司的法人，将对苏州巴兰仕清洗科技有限公司的未

来经营的业绩作业绩承诺。 

3、业绩承诺情况说明：自然人姜忠熙对苏州巴兰仕清洗科技有限公司的

未来业绩作出承诺如下： 

（1）、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新公司经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8.875万元；  

（2）、2019 年度，新公司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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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320 万元；由于新公司成立后不能参与招投标

项及大型集采项目会直接影响当年利润的完成，甲方应给与新公司以

运营资金的支持和销售的帮助。 

（3）、若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12 月，新公司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合计净利润低于 378.875 万元的（2018 年的考核金

额以实际施行考核期限对应的金额为准），不足部分由自然人姜忠熙向

公司补足。自然人姜忠熙首先以其所持有新公司股权对应的利润分配

额向公司弥补；仍有不足的，用其在新公司的股份折价向甲方弥补。折

价价格，按照 2019年底新公司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新公

司价值评估额为准。业绩补足中涉及税费全部由自然人姜忠熙承担。 

 

 

四、定价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的定价情况如下： 

1、设立苏州巴兰仕清洗科技有限公司的定价为按照协议中的股权比例而

确认的出资金额； 

2、收购苏州新奇特清洗设备有限公司的标的资产价格将聘请有证券业务

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转让价格参考《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

值，由新公司与乙方协商确定； 

3、收购苏州新奇特清洗设备有限公司持有的苏州巴兰仕清洗科技有限公

司的 60%股权。收购价格不低于评估日新公司的账面价值，最终交易价

格将以双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新公司的

相关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值为基础，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甲乙双方

初步确认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960 万元。此价格将与协议方进行业

绩对赌。 

 

五、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与苏州新奇特清洗设备有限公司、自然人姜忠熙签订《合作协

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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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与苏州新奇特清洗设备有限公司、姜忠熙共同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500万设立苏州巴兰仕清洗科技有限公司。其中公司： 

（1） 出资金额：人民币 100万元，持有新设立的苏州巴兰仕清洗科

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 20%； 

（2） 支付方式：现金； 

（3） 出资时间：新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后 10天内。 

2、新设立的苏州巴兰仕清洗科技有限公司将收购苏州新奇特清洗设备有

限公司持有的生产设备、专利、商标、原材料、存货等资产以及所有相

关业务，其中： 

（1） 成交金额：标的资产将聘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进

行评估，转让价格参考《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由新公司与

乙方协商确定，双方预估在人民币 400万元左右； 

（2） 支付方式：现金； 

（3） 支付期限：评估报告出具后签署资产收购协议，协议签署后 3日

内支付 50%；待资产交割完成后支付剩余 50%。 

3、在苏州巴兰仕清洗科技有限公司完成资产收购，并正常运作一段时间

后，由上海巴兰仕公司来收购苏州新奇特清洗设备有限公司持有的苏

州巴兰仕清洗科技有限公司的 60%股权。 

（1） 收购价格：不低于评估日新公司的账面价值，最终交易价格将以

双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新公司的

相关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值为基础，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甲

乙双方初步确认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960万元。 

（2） 支付方式：现金； 

（3） 支付期限：在评估师事务所完成评估后三日内双方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协议签署后三日内向工商部门提交股权转让登记申请

材料。在提交股权转让登记申请材料前支付股权转让交易价款

的 70%，在股权变更登记办妥后的十日内支付剩余 30%的交易价

款。 

4、业绩承诺情况：业绩承诺情况说明：自然人姜忠熙对苏州巴兰仕清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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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的未来业绩作出承诺如下： 

（1）、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新公司经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8.875万元；  

（2）、2019 年度，新公司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年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320 万元；由于新公司成立后不能参与招投标

项及大型集采项目会直接影响当年利润的完成，甲方应给与新公司以

运营资金的支持和销售的帮助。 

（3）、若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12 月，新公司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合计净利润低于 378.875 万元的（2018 年的考核金

额以实际施行考核期限对应的金额为准），不足部分由自然人姜忠熙向

公司补足。自然人姜忠熙首先以其所持有新公司股权对应的利润分配

额向公司弥补；仍有不足的，用其在新公司的股份折价向甲方弥补。折

价价格，按照 2019年底新公司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新公

司价值评估额为准。业绩补足中涉及税费全部由自然人姜忠熙承担。 

    5、本协议的其他相关收购安排尚未签署协议，如相关协议的投资价格及 

收购条款等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董事会将重新审议并予以公告。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是公司想增加产品，将汽车的清洗机械设备引入公司

的产品线，以期取得较好的协同效益，增加对代理商和客户的供应能力，最终

增加公司的销售收入和利润，以期取得更好的营业业绩。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由于新设立的公司承接了原来苏州新奇特清洗设备有限公司的资产和业

务，存在着业务承接的风险、人员承接的风险、市场接受的风险以及公司的经

营业绩不佳、管理不完善的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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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1、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前期的资金投入会影响公司的现金流量，造成

一定的资金压力。 

2、对经营成果的影响：公司认为新增加的汽车清洗机械产品在日益增加

的人工成本影响下，有比较高的市场接受能力以及逐渐成熟的市场机

遇，因为与公司其他产品由较好的切合度，对公司的业绩增长和利润增

长能带来较大的帮助；虽然前期的资金投入会影响公司的现金流量，造

成一定的资金压力，但是一方面整体资金量不算太大，尚在公司可以承

受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公司相信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能够很快的缓冲

公司的资金压力，进而给公司带来正面和积极的经营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经协议各方签字的《合作协议》 

 

 

 

 

上海巴兰仕汽车检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25 日  


